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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林业厅要求不得再以试点模式审批光伏发电项目临时占用林地

 各州市林业局：

 随着全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路网、航空网、能源保障网、水网、互联网等建设项目以及国家、省级的重大和重
点建设工程临时占用林地的情况日益增多，加之2013年2月至2017年1月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五采"(探矿、露天采矿、挖
沙、采石、取土)项目临时占用林地审批试点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暴露出非法占用、审批不规范、监管粗放、
森林植被无法得到有效恢复、期满林地难以回收、临时占地永久化等突出问题。最近，国家审计署在我省开展森林资
源资产审计时，对个别地方建设项目临时占用林地审批不规范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予以高度关注。为认真贯彻落实《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第35号令)、《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强临时占用林地监督管理的通知
》(林资发〔2015〕121号)要求，现就进一步加强和做好临时占用林地监督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迅速开展临时占用林地清理整治工作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务必按照"一个项目不漏、一个内容不少、一个问题不放过"的要求和属地管理的原则，分级制订
和实施清理整治方案，对2013年以来辖区内建设项目临时占用林地的审批和监管情况进行一次认真清理，坚决整治存
在问题。对每个临时占用林地的建设项目，一要清查建设项目临时占用林地的项目名称、占地单位、批准机关、批准
时间、批准面积、林地类型(林种)、林地权属性质、使用期限等，突出合法性和合规性的复查复审;二要清查建设项目
是否有超期限、超范围使用林地的情况，有无修建永久性建筑物;三要查清建设项目临时占用林地期满后，用地单位
是否对使用的林地恢复林业生产条件、林地经营管理单位是否按期回收林地等。清查中，凡发现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要立清立改。违法违规占用林地的，一律依法从快查办。各州(市)清理整治情况要形成专项报告并以县为单位填报20
13至2017年4 月临时占用林地审批监管情况统计表和临时占用林地期满未恢复林业生产条件项目统计表(见附件1、附
件2)，务于2017年6月底前上报省厅。省厅将根据各地开展清理整治的情况，有针对性地组织专项监督检查。

 二、切实把好临时占用林地审核审批关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临时占用林地的审批管理，严禁乱批、越权审批，必须严格审查建设项目临时占用林
地的合法性与合规性，保证审核审批不出问题。凡不具备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建设项目，以及用地单位未制定和承诺
原地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实施方案或未与林权所有者签订期满原地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并返还林地协议的，一律不得办理
临时占用林地手续;严禁以临时占用为名永久占用林地，严禁以"先临时、后永久"的方式为建设项目主体工程提供用地
保障;不得再以试点模式审批风电、光伏发电、"五采"项目的临时占用林地;除国家林业局第35号令明确允许申请临时
占用林地延续的特定项目外，其他建设项目临时占用林地期满后，一律不再办理延续使用手续;试点期间，以临时占
用林地方式审批的风电、光伏发电、"五采"项目期满后不再继续使用，能够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要责成用地单位限
期恢复并依法回收林地。确实需要继续使用或无法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项目，且符合选址和用地条件规定的，要责成
用地单位依法办理占用林地审核审批手续。

 三、强化临时占用林地监督检查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大临时占用林地的监管力度，进一步建立健全建设项目临时占用林地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
以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全省第四次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成果、卫星影像等基础平台为支撑，以各级森林公安、自然保护
区管理机构、资源林政管理部门、乡镇林业站为依托，对临时占用林地使用情况实行动态巡查和全程监管，有力、有
效监督用地单位严格按照批准的建设内容使用林地，严格执行临时占用林地恢复林业生产条件验收制度，及早发现并
依法查办实际用地与批准用途不一致、少批多占、移位、超期使用林地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止以临时占地名义审
批永久用地，杜绝临时占用林地期满不回收和异地恢复植被。对监管不到位，到期不按规定依法回收林地的，将追究
林地经营管理单位和林业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的责任;情节严重，构成违法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发生多起(次)不
恢复林业生产条件项目的县(市、区)，除约谈政府或有关部门负责人外，还将对其区域内的经营性项目实行林地定额
调控。

云南省林业厅

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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